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圧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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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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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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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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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
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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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昭
之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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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之   

W-■
組.j。

閣
員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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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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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，其
壹
爲
內
閣
祕
鲁
長
田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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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動
辭
職
轉.升
貴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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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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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爲
絞
存 

部
長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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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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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無

产
:
総

玄
三
藩
市1
合
衆
社
收
聽
倭
方
播
音
稱■
日
本
本
州(
東
京
橫
濱
在
內)
是
日

一福良宗一料/一 

不各春店聚代理 

如如超辦」■*"
鶴

我
下
午
一
降
五
十
分
，
又
發
生
大
地
震
，
震
盪
即
帶
由
北
海
道
南
藝
本
州
南
部 

I
..
震
盪
中
心
在
於
本
州
北
部
，
離
東
京
數
里
地
域•
。財
產
損
失
及
大
段
畜
牲

愛
通
蜜i#K

答
囊
皆
及
舒 <
 新
医

i

△
民
居
拉
市^M

荒

此曹儔避蕾*1#8

;Y

,
傷
害
至
如
何
程
度
・
偻
播
音
無
詳
細
之
報
吿
。

|

零

，△
大
勢
已
去
倭
宜
投
降.

^
^
^
^
i
l
B

s: 
慶1
中
國
陸
電
部
代
言
人
是H
發
表*
見
。謂
倭
賊
不
能
阻
止
麥
卡
度
將 

^

^

^

i

復
第
殽
賓.
，可
知
其
亦
不
能
在
中
國
大
陸
擊
敗
聯
軍
。
此
刻
爲
最
適
宜 

发
就
期
•
勸
勉
倭
寇
作
無
倏
件
之
投
降
，說
以
利
害
。使
其
熟
知
與
我
軍
繼
續 

皆
對
壘
之
篆
・

△
三
省
華
軍
反
攻
倭
儡 

^
^
^
1
  

»

一|:
一
重
慶1
中
國
高
級
指
揮
部
宣
布
，
華
軍
爲
準
備
與
聯
軍
作
全
面
之
會
攻
倭
帥 

■
已
開
始
向
湖
南
江
两
廣
東
三
省
分
兵
反
攻
・據
前
方
傳
阊
消
息
稱
。
粤
北 

^
^
^
^8a

我
軍
。
昨
日
突
然
收
復
始
興•
切
斷
由
曲
江
通
大
庾
之
交
通•
南
雄
之
倭
寇
」 △

岷
尼
拉

—
據
菲 W
 土
人
及
在
留
華
人 

報
吿
稱
。
岷
尼
拉 

-r
然
大
部
經
美
軍
之 

之
克
復
。饑
荒
仍
武
見
於
市
內■
市
民
" 

因
饑
餓
而
死
者
每
耳
以
數
百
計
。
自
去 

年
拾
式
月
以
來
， W
尼
秘
粮
食
來
源
中 

斷
。.
宫
時
日
軍
禁
祐
出T
"
市
塲
完
全 

停
閉
。
黑
市
價
格   

--
飛
漲
瓶
已.
白
米 

每
包
百
磅
售
價
由 X
 比
梳
漲
至
豊
萬
比 

梳
■
白
糖
每
京
磅
害
慣
三
萬
五
千
比
梳 

■
蘇
格
蘭
酒
壹
稼
就
格-
萬
五
于
比
梳 

.
、鷄
蛋

M.
値
最
後
邸
班
缺
只
仟
五
比
梳. 

■
島
中
人
民
手
持
鐵
財
相
太
爹
居
健
就 

發
出
之
軍
用
票
。   

r
時
倭
軍
敗
遇
。，此 

等.軍
用
票
幾
等
於
质
紙"
市
面
已
不
通 

i^ss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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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雅
圖
九
日
電
；bi

雅
圖
有
兩
處
造
船 

廠
之
鎔
鐵
工N
約
食
下
省
。是
日
舉
行 

罷
工
•
彼
等
罷
工
守
原
因
。.
是
彼
等
有 

六
名
工
友
。
因
工
伊
不
良
。被
美
國
鎔 

鐵
勞
工
聯
合
會
開
婚
而
起
云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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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
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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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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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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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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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用"
割
；
包
無
痛H，

△

華
農
注
意
:
郷
圖 
畫( 

8
一曜®^
^
^

・
退
路
亦
斷
・
我
軍
另
一
路
在
湘
南
反
攻
・
運
用
閃
雷
戰
略
。出
敵
人
之
不 

了
意
。一
已
將
宜
章
佔
領■
江
西
南
部
我
軍•
自
退
出
遂
川
後 •
極
力
整
理
部
隊 

：-
現
在
準
備
就
緖
・.昨
日
拔
隊
向
敞
反
攻•
已
推
進
至
遂
川
北
郊
穴
里
地
帶 

△
民
尼
拉
最
後
階
段
戰

. 

△
菲
總
統
府
被
倭
賊
炸
毁

零I)<1

岷
尼
投1
岷
尼
拉
之
戰
。
今
日
轉
入
最
後
階
段
。
戰
况
空
前
激
烈0
美
步
兵 

鬱
岁
一 

第
三
十
七
師.
星
期
三
晚
開
始
乘
水
陸
幷
用
之
坦
克
車
。
强
渡
巴
錫
河
。其 

後
築
成
浮
橋
・
繼
續
進
兵
南
岸
。
倭
寇
憑
江
抵
抗■
軍
械
有
迫
擊
砲
一，野
戰 

，
砲
及
步
鎗
等
・
但
其
陣
地
未
穩
・
不
久
卽
被
擊
破
多
處
。美
第

ilt 七
師
前
鋒 

一 
隊
是
日
已
深
入
此
首
都
之
南
半
中
心
。
倭
賊
殘
餘
且
戦
且
走■
狀
至
狼
狼
， 

美
降
傘
第
第
十
一
師
・現
由
南
邊
攻
上
。
已
過
匿
古
拉
飛
機
塲•
向
着
岷
尼 

一.
拉
倭
防
軍
後
方
推
進
。
據
軍
事
觀
察
者
稱■
倭
宼
有
組
織
抵
抗•
於
數
日
內 

可
望
完
全
擊
潰
。
岷
尼
技
南
部
現
在
充
滿
煙
火
。
倭
寇
一 
面
退
後
，
一 面
放 

火
。
將
來
最
後
倭
賊
被
殲
時
。
岷
尼
拉
市
中
心
區 
一 
大
部
份
或
被
焼
成
焦
土 

■
東
京
廣
播
稱
，
倭
駐
防
岷
尼
杖
兵
卒
。
多
數
已
撤
退
至
安
全
地
帶
・
市
內 

僅
留
有
零
星
敢
死
隊
作
形
式
抵
抗•
及
作
破
壞
市
中
建
築
工
作
。
連
日
放
火 

及
爆
炸
・
破
壞
慘
电
・
聞
菲
律
賓
總
統
府
亦
在
被
炸
毀
之
列
云

△
英
印
軍
進
壓
曼
得
來

.△
加
爾
各
答1
英
印
車
三
路
前
鋒
隊
・
向
着
曼
得
來
推
進
。
是
日
擊
潰
倭
賊
反 

，
攻
部
隊
一 
再
搬
上
狙
械
報
重
。準
備
作
全
面
之
總
進
攻
。空
陣
軍
及
沿
伊
拉 

瓦
底
河
南
下
隊
也 
現
仕
河
之
西
北
兩
岸
。列
成
賣
百
英
里
陣
勢•
逐
漸
向 

着
度
集
中
脩
点
移
動■
曼
得
來
才
爭
雅
戦
。
有
一 
觸
卽
媛
之
槪
，緬
北
方
面

各
種
瓜
菜
種
子
發
售 

華
友
賜
顧
幸
勿
遲
誤
：

京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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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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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生
意
連
褸
業
出
賣
〔

本•
號
始
爲
一
寸
遮
容

華
盛
噸
九
旧
畫 
质
班
牙
獨
裁
夫
冷
哥 
樓
字
連
舖
戶
出
賣
內
有
住
房
六
匠
秘
看
」111  

■
曾
向
英
相
邱
卓

^-
瞅1
。
聯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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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 
一

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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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
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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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曾
向
英
相
邱
卓
可
献
議
。
聯
合
西
歐 
存
貸
傢
私
毎
日
可
做
二
百
一
十
五
元
生
、 

對
付
俄
國
及
允
任
剛
軍
與
德
國
之
調
和 
意
每
年
稅
項
五
十
七
元
取
價
四
千
二
百 

人
、邱
氏
直
白
拒
絶
之
。
幷

分

錄

該

献

元
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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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文
轉*
美
總
統
尚
斯
福
及
俄
總
裁
史 Blane  FunsonG

 W
hife

 Ltd.  

丹
林
看
藉
以
顯
黄
英
國
之
政
策
。决
8
与

W
.  H

astings  

PA.   
00121r  

與
俄
美
合
作
以
維
持
將
來
之
和
平
云
，

瀑
報
融15FR

ASER3824

「 

@
俄
軍
佔
德
伊
爾
賓
港

£
黄
出
也
药
权   

^
停   

•*将2
牛$
弱¥
7
吸

?:: 七
、"博

博I
食
物 
日
常
麟
 

凍
脆
大
肉
花
生
/
 

去
衣
雌 
杳 
靚
杏
石
」 

合
時
送
禮
爲
佳
』睡 

口
福
衞
生
能
補
 S 

久
已
馳
名
傳
遠
近
一 

批
發
價
廉
請
口
」

雲
高
華
市
政
府
牌
照
局
通
告 

遲
領
牌
照
者
受
罰
 

爲
通
后
事
遇
期
淵
本
局
所
徵
牌
領
費3
更
各
行
譽
業I 

:
稅
遥
流
至
遲
本
年
三2
,

或
曾
以

—
耍 

,/'
  二*
渦
谶
一
偷
有
諭
期*
檄
者.面
須
多
繳
若
干
，一， 

以
示
懲
戒
。卽
聲
業
牌
照
費
或
營
業
稅
。每
元
須
增 

产
整
仙
需
査
冊
照
滲
元
避
盆
一
困
。)

1

 

「文
納
稅
之
市
民

VO'爲
求
避
免
艘
身
倒
周
擠
通
，减
延 

左
遲
給
臘
計
・
可
將
赤   

-<
或
郵
局
柯.打
紙
了
郵
寄
本
局

照
撤
被
拘
控
、:
 

壹
九
四
一
五
年 

二
月
士
號
二
，
牌
照
局
長
賴
安
披
露

『

•.•(•

9

⑥
雲
埠
中
華
商
會 
一 

民
國
价
四
年
職
員
表
「
A

偷
敦
拾
日
助
。粹
納
方
面
俄
吿
，
俄
唐
一 

克
車
在
柏
林
與
布
虾
列
斯
縞
間
深
入
。

已
渡
過
阿
得
河
卄
丁
英
里
。柏
林
以
北 
執
行
委B
關
崇
頴 
林
舉
振

墜
町
西
二 

T 錦
添
一 

責
生
禮
一

俄
軍
竇
路
抵
斯
德
丁
廿
五
英
里
內7
將

李
日
如 
陳
景
山 

雷
澤
勳
葉
求
茂
. 

司
徒
國 
费
光
漢 
一

■
小
規
模
戰
事
繼
續
在
進
行
中
。
中
美
聯
合
軍
沿
滇
緬
舊
路
南
下
。在
臘
戍

一挡

間
斷
東
北
之
德
琪
無

東
南 
一

之
北
與
倭 M
相
潜
遇
。雙
方
相
持
逾
二
十
四
小
時
。
我
敵
均
有
死
傷 

△
巨
機
九
十
架
炸
東
京

。

百
弍
怡
英
里
高
匿
夫
元
帥
之
鳥
克
蘭
第

一 
軍
。
在
葛
祈
諾
雨
邊
破
項
主
要
防
鰻 
常
務
委
員
關
崇
頴

。
東
普
魯
士
俄
軍
沾
伊
爾
賓
港.
德
臨 
候
補
執
行
委
員
禺
恒
兆
鼠
福
女
 

噸
袖
珍
艦

air
車
號
在
修
處
參
戰
。
莫

斯
.

. 

科
不
披
露
戰
况
。
前
鰻W
吿
有
進
展
：
：

H
 

逮
二 

®
 加
軍
迫 

&- 
克
利
夫
埠 
嚴
察
委
員
留
融
隆 
林
立
棠 
天
法
非 

巴
黎1
日
巴
 

大
厶
H
攻
破
色/

1
I

委 

允 

格
夫
力
鰻
進
至
克
利
夫
三
英
里
內•
德
文
 

一
長
李
如
 

軍
放
羅
伊
爾
河
水   

W
浸
美
第
几
軍
之
前

綫
。英
加
軍
之
進
有
割
斷
羅
爾
區
之
威

脅
• 
美
第
一 
軍
亦
爲
水
所
阻
。 
德
炸
崩

蓄 
一 萬
七
千
噸
水
王
堤
堵
。 
致
平
地
之 

水
每
小
時
高
伊
尺
午
。
將
有
高
至
拾
八 

尺
之
可
能
。
再
南
汇
第
三
軍
進
賣
英
里 

。
敵
抵
抗
頗
力
。
一

饕
野

△
關
島|
凝
超
期
俵
壘 %
炸
機
九
拾
架
・
是
日
分
五
批
炸
擊
東
京
、
其
轟
炸
目 

標
・
似
集
中
於
東
吏
東
北
方
之
飛
機
製
造
廠
。第
一 
批
於
下
午
二
時
半(
東 

京
時
間)
閥
進
上
空•
盤
旋
約 
一 
小
時
・投
下
炸
彈
有
爆
碎
彈
及
燃
燒
彈
。 

地
上
工
麻
殷
置
略
有
損
失■
美
機
轟
炸
完
竣
後
。乘
順
風
向
南
飛
返
馬
利
安 

納
基
地■
此
次
轟
蚱
爲
超
型
機
赫
炸
日
本
之
第
五
十
二
次
。
亦
卽
本
月
內
轟 

炸
倭
國
本
土
之
第
五
次
云
。

爨
暁
可
 

曇

央

:
◎
大
漢
公
報
民
國
着
年
第
六
屆
董
事
筋
 

黄
事
局
長 
司
徒
捷
予
， 

兼
事
書
記 
謝
志
腫 

黄 

事 
張
惠
介 
黃
少
波 
郎
雲
章 
林
鉄
郎 

前
囊 

候
補!

 
林
紹
廣 
鄭

BBS

一 ◎
中
華
製
煙
廠
重
要
啓
事

/
老本毆
前
日
在
廣
管
澄
戰
本
感
住
址%
五
百
五
十
七
號
方
避 

雷*
因
一 
時
誤
寫
現
改
爲
五
百
七
十
七
號
片
打
街
東
如
裳
賜
顧 

胃
下
列
住
址
寄
來
便
爲
妥
收

，★
專
製
造
六
霭
附
竹
蘭
熟
产
. 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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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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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
△
關
島
堡
壘
工
程
將
竣

△
關
島|
六
月
前
美
軍
開
始
向
關
島
弯
陸■
不
需
多
少
時
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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